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bookmark: _GoBack]（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切实解决我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健全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亟需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进行修订。
一、修订的必要性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自1990年4月17日制定出台并施行，是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体系中的基础性法规。此后，又进行一次修订和四次修正，对切实改善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有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性法律支撑。
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环评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运维机构等各类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的相关规定还较为笼统，缺少根本性、系统性法律规定和相应罚则。对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推行视频监控、强化监控数据关键工况和用水用电用能等控制参数标记、违法行为认定、数据使用等方面，表述不够全面、意义不够明确。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条例》与上位法的篇章体例结构基本保持一致，将“环境监督管理”更名为“监督管理”，调整原《条例》第三章与第四章顺序，将第三章“生活环境保护”章节更名为“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并作为《条例》的第四章内容，增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章节。修订后，《条例》包括总则、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法律责任和附则共8章60条，比原《条例》7章46条增加了1章14条，主要修改和完善了以下内容：
（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条例》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立法原则，将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填补完善法律制度空白。增加“三线一单分区管控、生态环境修复和损害赔偿责任、生态保护补偿、环境责任险、碳排放权、排污权、重点排污单位监测设备安装、生态环境服务机构责任及义务、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公益诉讼”等内容。
（三）强化源头治理与全过程管控。将“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原则贯穿于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制度落实，鼓励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和处置等环节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物减量，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
（四）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条例》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环保决策、监督环保工作的渠道。增加环保公益诉讼内容，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维护公共环境权益，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共治的大环保格局。
（五）突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特色。《条例》结合自治区特有自然条件、生态资源特点及环境问题，立足筑牢西北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定位，重点强化对黄河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地保护、水源地保护及重要生态系统、珍稀物种、特殊地质地貌等保护要求。
（六）创新非现场监管执法机制。按照生态环境部对非现场监管执法要求，明确要求企业安装、运行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采取用水、用能、用电等过程监控措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实现污染物排放实时监控，有效提升监管效率与精准度。
（七）补充设定行政处罚。针对当前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监管需要，《条例》对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设定处罚罚则，以规范我区生态环境服务机构从业行为，优化生态环境社会化服务领域良性竞争的营商环境，提升社会化生态环保服务专业性和公信力。
3、 征求意见情况
2024年4月，自治区人大、政府将《条例》列入2024年度立法项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按照地方性法规起草程序，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从我区工作实际出发，适当参考外省先进立法经验，深入开展区内实地调研走访，同步征求社会公众、各地市和宁东管委会、区直部门意见，广泛听取各领域建议。组织召开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相关部门参与的拟设立罚则论证会暨专家论证会。累计收到意见建议226条，采纳210条，部分采纳10条，未采纳6条，未采纳意见建议均进行沟通反馈。经反复修改完善，突出合法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形成《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并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2024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转自治区司法厅进行审查。自治区司法厅高度重视，成立审查专班，就核心条款会同生态环境厅及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修改，形成了现在的《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